












五、 运

1、 交货期：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。

2、 地点： 甲方指定地点 。

3、 交货方式： 中标人把货物运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，现场

交货，中标人负责办理运输。 有关运输和保险的一切费用由中标

人承担。所有交货完毕后达到正常使用，验收合格日期为交货日

期。

输

1、 乙方负责所有货物的运输。 确保货物安全、 完整到达使

用地点， 运杂费用包含在总价内， 包括货物从供货地点到使用地

点的运输费、 保险费、 搬运费等 。

2、 所有货物在运输、 搬运的过程中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 由

乙方为甲方修复或更新。

3、 根据产品特性， 由乙方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， 自行

选择运输及包装方式，发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。

六、 质量保证

1、 质保期： 验收合格后8年。

2、 运输、 装卸期间投标人所发生的货物、 财产损失及人身

伤亡等安全事故与招标人无关；

3、 采购人有权在合同签订前后或货物的运输、 使用阶段对

中标人所供货物的数量进行复检。

4、 乙方保证所有产品全部符合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；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